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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2013〕128 号 

 

 

关于印发《江西师范大学 

校级科研项目管理条例》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条例》已经学校研究同

意，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年 11 月 28 日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 2 — 

江西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管理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夯实我校科研工作基础，促进科研人才的

迅速成长，全面提高我校整体科研实力和科研水平，推进校级科

研项目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根据我校“搭平台、抓

项目、出成果、获奖励、育大师”的科研工作方针，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校级科研项目指的是由学校出资立项并由科学技

术处和社会科学处（下文分别简称科技处、社科处）负责管理的

科研项目，包括校级规划项目（分为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校青

年成长基金项目、委托项目。 

第二章  资助范围与资助对象 

第三条  校级科研项目原则上资助下列范围内的研究： 

1.与学校重点学科、新型学科建设密切相关的； 

2.与学校新增或近期可望申报的硕士、博士授予点专业相关

的； 

3.通过学校立项，完成预研性工作，拟争取申报省级以上课

题的； 

4.具有显著的应用开发前景及社会、经济效益的； 

5.与学校学术梯队建设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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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学校管理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 

第四条  申请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的人员应符合以下基本条

件： 

1.申请人应为我校在编在岗的副高职称以下（含副高）人员； 

2.申请人无主持完成或在研国家级项目； 

3.申请人有一定科研基础与科研能力； 

4.校级科研项目资助未达两次者。 

5.青年成长基金项目申报者年龄必须在 35周岁以下。 

6.委托项目人员资格原则上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不设资格条

件。 

第三章  项目申报与审批程序 

第五条  由学校科技处、社科处发布校级科研项目申报通

知，申请人根据通知要求，填写《校级科研项目申请书》并报所

在单位初审。 

第六条  所在单位学术委员会对申请书的真实性、实现方案

的可行性、经费预算的合理性、与学科建设的关联度等进行充分

论证，并由主管领导签署意见后报科技处、社科处。 

第七条  科技处、社科处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不合格者

不予立项。形式审查的内容主要有：申请者是否符合资助对象条

件；课题组成员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有在研课题、研究内容是否

与资助范围相一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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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科技处、社科处组织专家论证、评审，根据评审结

果形成立项意见上报分管科研的校领导审批。 

第九条  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由学校下文批准立项。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条  获准立项资助的项目，申请书即转为合同书，负责

人须按申报书中的要求及时开展科学研究。 

第十一条  项目研究周期不超过三年。项目必须在合同年限

内完成，否则学校有权中止合同，收回批准经费，且对于项目负

责人不再审批该类项目。 

第十二条  课题组必须以书面形式对项目中期研究情况进

行总结、汇报。 

第十三条  根据学科性质及项目类别不同，项目结题要求分

别如下： 

1.理工类重点项目结题条件：在本学科的 A类以上期刊上发

表论文不少于 2篇论文；或以该项目为基础申报获批国家级项目。

理工类一般项目和青年成长基金项目结题条件：在本学科的 B类

以上期刊上发表论文不少于 2篇论文；或以该项目为基础申报获

批省级以上项目。 

2.人文社科类重点项目结题条件：在本学科的 A类以上期刊

上发表论文不少于1篇论文,在B类以上期刊上发表不少于1篇论

文；或以该项目为基础申报获批国家级项目。人文社科类一般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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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青年成长基金项目结题条件：必须在本学科 B类学术期刊上

发表 2篇论文，或 1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采纳的研究报告，或以

该项目为基础申报获批省级以上项目。 

3.委托项目结题条件：（1）必须解决委托任务中提出的问题，

解决方案被学校采纳。（2）报告需送全体校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

人审阅并提出意见。 

第五章  资助额度及使用范围 

第十四条  人文社科类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原则上每项资

助不超过 5000 元，重点项目原则上每项资助不超过 1万元；理工

类一般项目和青年成长基金项目原则上每项资助不超过 8000 元，

重点项目原则上每项资助不超过 2万元；委托项目经费原则上每

项资助不超过 2万。 

第十五条  立项时下拔资助经费的 50%，结题后下拔资助经

费的 50%。 

第十六条  资助经费限用于图书资料费、办公用品费、调研

费（含差旅费、交通费等）、会议费、实验耗材、成果打印费、论

文版面费等项开支。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条例由科技处、社科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原《江西师范大学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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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长基金管理条例》（校发〔2003〕58 号）同时废止。 

 

 

 

 

 

 

 

 

 

 

 

 

 

 

 

 

 

抄送：纪委，党群各部门。 

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3年11月28日印发 


